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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：二層決行統計、二層決行主管、主管會報成員（112.8.6 發函）	

（１）112 年 6 月本校公文系統件數：分層負責統計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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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本校可辦理「二層決行」之主管	

學術單位主管６位：	

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4條之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單位設置表」，包含教育學

院、文學院、藝術學院、理學院、科技學院院長。另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。	

行政單位主管１３位：	

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5條，本大學設下列各行政單位：	

一、教務處。二、學生事務處。三、總務處。四、進修學院。五、圖書資訊處。

六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。七、研究發展處。八、國際事務處。九、體育室。

十、軍訓室。十一、秘書室。十二、人事室。十三、主計室。	

各中心主任１７位：	

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6條，本大學設下列各研究中心及單位：	

一、學生輔導中心。二、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。三、藝文中心。四、特殊教育中心。

五、成人教育研究中心。六、科學教育中心。七、環境檢驗中心。八、語文教學中心。

九、創新育成中心。十、教學發展中心。十一、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。十二、資訊

教育中心。十三、環境教育研究中心。十四、校務研究中心。十五、人工智慧研發產

學中心。十六、全英語與雙語教學推動中心。十七、原住民族知識研究中心	

（３）出席主管會報之主管（公假請一層決行）	

校長及副校長３位	

	

學術單位主管５位：	

教育學院、文學院、藝術學院、理學院、科技學院院長。	

	

行政單位主管１１位：	

一、教務處。二、學生事務處。三、總務處。四、進修學院。五、圖書資訊處。

六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。七、研究發展處。八、國際事務處。九、秘書室。

十、人事室。十一、主計室。	

 


